
浮梁县 2024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

情况说明

2024 年度，我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锐意进取，有

序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一、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根据《中共浮梁县委 浮梁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按照省财政厅提质增效要求，不

断从绩效目标、事前评估、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等方面完善相关工作制度办法。

二、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培训

2024 年 9 月份，县财政局组织县直各部门（单位）、各

乡（镇）预算绩效管理业务操作人员共计 180 余人参加市财

政局统一举办的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培训。通过此次培训，各

单位绩效目标设计思路更清晰，事前绩效评估操作更明确，

绩效跟踪监控纠偏能力增强，绩效自评更加客观、精准。

三、开展预算绩效管理财政重点评价

根据《浮梁县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及《关于做好 2024

年财政绩效评价和财政绩效监控的通知》，县财政局选择了

2023 年度 10 个项目支出、10 个部门整体支出进行财政重点

评价和 2 个下级财政运行支出进行财政重点评价，纳入评价



资金共计 54002.47 万元。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开展此项工

作，成立评价工作小组，制定评价方案，评价结果报送县委、

县政府和县人大，并反馈至被评价部门（单位）。

四、加大绩效监控力度

根据“双监控”要求，江西省财政厅在预算绩效管理信

息系统上直接下达了四次绩效监控项目任务，本年度纳入绩

效监控的一级预算部门共 81 家，同时县财政局 2024 年选取

了 10 个项目作为财政重点绩效监控目标，监控资金规模

12709.74 万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

实施，并出具监控报告结果报送县委、县政府和县人大。

五、编制审核 2024 年度绩效目标，完成县直单位及乡

镇预算绩效自评工作

梳理年初预算、上级转移支付资金，按照绩效目标编制

审核要求，在江西省预算一体化系统上完成 2024 年度县直

单位及乡镇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的绩效目标编制审核

工作，并督促各单位完成上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与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

六、开展县直机关和乡镇财政预算绩效考核工作

根据《2024 年度浮梁县直机关综合考核实施方案》、

《2024 年度浮梁县乡（镇）综合考核实施方案》，我们制定

了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考核评分细则，结合各县直机关和乡镇

的项目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运行监控、自评及财政重



点绩效评价情况，确定各单位在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考核中所

得分数。通过将财政预算绩效考核纳入县直机关和乡镇综合

考核，服务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成效，推动我县财政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向纵深发展。

七、积极落实推动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2024 年，县财政局已经将部门总体绩效及项目绩效评价

结果与部门预算安排相结合，对综合考评排名前 10%的部门，

特定目标类项目控制数按照核定后的 110%激励安排，对排名

后 10%的部门，特定目标类项目控制数按照核定后的 90%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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